
西北政法大学 2023 年上半年申请硕士学位
工作安排

为做好我校 2023 年上半年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和答辩

工作，现将本次申请硕士学位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位办上半年受理学位申请的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4

月 15 日。请各位申请人提前安排各项工作，务必于 4 月 15

日之前向所在学院提交所有申请材料。

二、根据《西北政法大学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

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规定，硕士学位论文评阅未通过或答

辩未通过者，申请人可以在 6 个月后重新提出学位申请，若

未满学校规定时间间隔，申请学位不予受理。

三、所有学位申请人员必须达到《细则》规定的各项申

请学位条件后，方可提交申请学位材料。

四、根据《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

认定与处理办法》规定，我校将对所有申请学位人员的论文

进行学术不端检测，只有检测结果符合规定的学位论文才能

进入评阅环节，经检测过的学位论文在答辩结束前一律不允

许修改。

五、申请硕士学位具体时间安排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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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:张媛媛 茹艺璇

联系方式:85388842

联系邮箱：xbzfxwb 163.com

研究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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